
　　生命科技时代民法中人的

主体地位构造基础

汪 志 刚 

内容提要：近现代民法中人的主体地位是以植根于启蒙哲学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单

向度的理性人为构造基础。在经历了历史的检验之后，这种理性人观念所固有的弊

端已充分显现，并因此受到了各方批判。生命科技的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

况。为回应时代发展需求，民法应更新其所持的人的本质观，建构一个在价值质引

导下的兼顾人的生物质、精神质、社会质和历史质的整全的人的本质观，并以此为

基础来更新人的主体地位构造模式，将人的身体所具有的各项价值 （本体价值、工

具价值、关系生成价值和目的价值）和类的人性尊严原则对各 “涉身性”人身权

（含人体物权）行使的统制作用融入其体系，同时对一些与人身有关的法律制度进

行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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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本质问题，人的人格，对于法的本质是决定性的。法的标准，即法的观念本身，

是人。”〔１〕当人在民法中依然被作为一种现代主体哲学观念下的 “理性的存在”而被想象、

描绘和构造时，急遽发展的生命科技却正在通过操作和改变人的身体来重新定义人。不管

是至尊至贵的人的整个身体，还是幽微精妙的人的基因，也不管是正在经历生老病死之苦

的个体生命，还是处于生死两端之外的人的生命起始或已逝，但凡人的生命物质所在之处，

生命科技之手都可以巨细无遗地对其加以操纵和把控。如此，人的生物生命俨然已不再是

原初的那个单纯的、沉默的 “理性承载者”，而是已成为一个正在向寄寓其中的理性及其所

建构的秩序发起挑战的 “不安分的他者”。人的身体价值和地位如何？人可以在何种意义上

支配自己的身体？人是否可以自主决定其生和死？人的生命和尊严所指到底为何？凡此种

种，皆因人体已被科技日益驯化为客体〔２〕而成为尖锐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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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教授，法治江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

［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４９０页。
“这种将主体当作客体的操作，对民法的前提决定才真正具有颠覆性。”见苏永钦：《民事财产法在新世纪面

临的挑战》，载氏著 《走向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０页。



　　关于以上课题，本文无意也无力于此一一作答，而只想以此为背景和契机，对生命科
技时代的民法到底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本质观为基础来塑造人的主体地位的问题展开

理论思考，以期能借此推动我国未来民法 （典）中人的主体地位构造理念和方法的更新，

而这显然需要对近现代民法中人的主体地位构造基础及其内含的人的本质观进行必要的

反思。

一、近现代民法中人的主体地位及其构造基础

　　 （一）近现代民法中人的主体地位表达

　　 “每个 （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均生来就因理性而获得天赋的权利，并据此得作为 （法

律上的）人格被看待。”奥地利民法典第 １６条的这一规定为我们清晰地揭示出了近现代民
法中的人是如何被想象和安置的。〔３〕依据该条，人，任何一个作为个体的人，皆可因其为

理性的存在而平等地享有人之为人的天赋权利，并因此得作为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归属主体

即法律人格被看待。正是通过这种从 “人为理性的存在”到 “人与生俱来即享有自然法上

的权利或主体资格”、再到 “人人皆得为法律人格者”的演绎，现代西方主体哲学所想象的

那个既不同于世界其他存在，也不为其他存在所规定的理性存在者，终于得以在自然法的

助推下，借助法律人格的 “面具”正式登临民法的生活舞台。

　　自此之后，每一个拥有生物生命的人皆可因其为人或法律人格者———权利能力始于出
生、终于死亡———而获得依民法而生活的可能。而在一个以个体的人为主体的民法生活世界

里，依民法而生活的本质就是依权利而生活。因为，在一个主体已被分割为一个个原子化

单体的生活世界里，与之相伴的必然是对每个单体的生活场域及其边界的进一步分割，即

每个个体得作为主人主宰的生活世界的全面分割。在民法中，这种分割的工具和产物就是

被广泛归属于个体私有的各种私权。正是通过这些权利的中介，人才得以被实证化为民法

生活世界的最高主宰，并在民法各生活场域中全面确证了其主体地位。其中，物权主要确

证的是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及其在有权对物实施可排斥一切他人的支配的意义上所享有

的社会主体地位；债权主要确证的是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身份权主要确证的是人在家

庭中的主体地位；人格权主要确证的人在其自身构成中的主体地位，即人的理性在相对于

所有存在于其自身之中的 “外在于其理性”的东西时所享有的主体地位。〔４〕这种以权利为

中心的主体地位的表达，在绘制了一个以自身为目的的、自主的、平等的、与他人处于一

定身份关系之中的理性人的形象的同时，也以其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彰显出了民法的现代

性———现代性的原则就是主体性。〔５〕

　　 （二）近现代民法中人的主体地位构造基础

　　由上可知，在近现代民法中，人首先是被作为权利义务主体即法律人格来对待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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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规定作为近代启蒙思想的产物，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近现代各国民法广为接受的伦

理人格主义。参见 ［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４页以下。
这或许就是学者所说的，只有将人的伦理价值由 “我之所是”外在化为 “我之所有”之后，才会有真正意义

上的人格权。参见马骏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８１页。
参见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９页。



种对待在赋予了人以一种民法存在形态的同时，也赋予了这种存在以一种抽象性和形式平

等性。其中，所谓抽象性是指民法上的人所指向的并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个人，

而是一个在法律上扮演着特定角色或地位的抽象人，一个被抽象掉了所有个体特质的平均

人。〔６〕形式平等性则是指法律人格对每一个个体的平等赋予。依学者研究，这种在民法上

被平等赋予抽象法律人格的人，基本上是一个具有近现代文化特质的 “自由且平等、既理

性又利己的抽象的个人，是兼容市民及商人的感受力的经济人”。〔７〕这种人与现实中的人

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是一个融人的各种属性于一体的整体人，而是一个被抹去

了所有生物性、社会性和感性特征的人，是一个拥有 “充分的理性和意思，自律性地开拓

自己命运”的 “纯粹的理性之人”。〔８〕正是基于这种理性的本质，这个精神的人才可实现

其对世间所有其他存在的超越，并可将其自身从深受现实困顿的人的肉体性和社会性之中

抽离出来，进而使自己坚定成为一种 “强有力的、有见识的、朝向目的的自由意志”。〔９〕

毫无疑问，这种人并不是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可经验的人，而只能是一个不受任何时空特

质影响的理念人，一个只隶属于独立于外部而存在的自律的精神王国的纯精神之人。

　　这种从纯精神意义上将人作为理性或意志对待的法律建构，虽然在理念上可追溯至古希腊
哲学，但真正作为其直接理论来源的是发端于欧洲的近代启蒙哲学。从作为近代思想之父的笛

卡尔到集启蒙思想于大成的康德，其间虽有各种不同思潮的干扰，但用建立在身心二元论基

础上的理性、心灵或自我意识等精神要素来建构人的主体性却是贯穿于整个启蒙运动的坚

定传统。〔１０〕不管是以 “我思故我在”确证了人的存在为 “思的存在”的笛卡尔，还是主张人

是一种 “思想着的智性存在”的洛克，也不管是从纯粹理性出发宣布 “人为目的”的康德，

还是以 “绝对自我”统合了经验自我和先验自我的费希特，他们眼中的人的本质都是精神性

的，是一种思维着的实体或理性的存在。这种思维着的实体或理性的存在，依其本质，不仅具

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动性与创造性，而且具有 “按照对一定规律的表象自身规定行为”的

自律性与道德性，具有将自身视为目的和为自身立法的自主性与自由本性，〔１１〕故而得被宣布

为是认识、道德和法律的主体。这种主体地位的取得不仅可以将人从对自然的蒙昧、对神灵

的依附和对专制的服从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使人一跃成为自然、社会及其自身的最高主宰。

　　这种以理性为核心的主体，其作用就是将其自身从世界中抽取出来，并将自己提升为
整个世界的控制者，即理性的主宰之道就是将世界客体化为主体的对立面并实现对此一客

体的控制，或者说是理性的实证主义。〔１２〕这种实证主义反映在民法中，就是权利的本位化

和私有化。因为，“主体之于法律，既是目的———特权的享有者、权利的占有者、法律的保

护者；同时也是目的的根据———一个物之被保护，一个行为之被肯定或阻止，全赖这个物或

行为同主体有关联。……如若法律仅有你、我、他之主体身份、资格的设定，而无与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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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３〕，星野英一书，第１９页以下。
同上书，第７页。
同上书，第３８页，第４３页。
同上书，第３７页。
虽然当时也有以斯宾诺莎为代表的 “思维与广延是同一实体的两个并存的属性”的身心一元论，但启蒙运动

依然主要还是沿着同期笛卡尔所开辟的身心二元论 （身心是两个独立实体）向前发展。

参见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５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５〕，哈贝马斯书，第６４页以下。



随的属物性，则你、我、他亦会成为无意义的法律分割。为此，一个完备的法律，除了要

人为设定主体身份外，还得进一步人为地分割物态和行为态”，〔１３〕使得每一个有价值的客

体都不只是纯自然的存在，更是你的、我的和他的。这种将所有客体人为分割为不同主体

所有的后果，便是法律权利的产生，即权利就是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和支配的法律认可。由

此，一个以主体为基点，通过权利概念勾连而成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秩序，终于得以在法律

上成为一种真实有效的存在。在这种秩序中，作为主体的具有理性本质的人不仅恒与客体

相对立，而且与其他所有主体也是相互分离和对立的，此即所谓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单向度

的理性人，近现代民法中被构造成主体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二、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单向度理性人的哲学反思

　　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单向度的理性人的形成虽然有着非常深刻的

历史背景和道德意蕴，也极大地促进了人的解放，并为人自主地开拓其个体命运和世俗生

活开辟了道路，但作为其代价，人也因此被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与整体世界相对立的境

地。在此境地中，作为主体的理性自我虽拥有主宰一切他者的特权，〔１４〕但这本身也意味着

人与世间其他所有存在之间的一种相互对立和反抗，意味着人与整个世界处于一种全面开

战的紧张关系之中。当人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并将世间万物全面纳入其意志支配之下时，

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已不可避免。同理，与之相伴生的个体中心主义、理性中心主义、权

利中心主义也必然内涵了人与人、心与身、理性与感性、意志与体制的内在紧张关系。于

此，世界已不再是一个所有存在共在共有、互助互养的和谐整体———虽然这种理想中的和谐

从未真正实现过，而是一个以手握各种权利的单体自我为一极来全面对抗世间所有其他存在

的矛盾世界。“‘共有的太阳’落山了，只有人们各自为自己点亮的灯光照耀着黑暗。”〔１５〕

在此黑暗中，一路艰辛走来的孤独的 “牧羊人”虽取得了各种非凡的成就，但个体的绝对

化及其无限膨胀的权利终究还是将社会结构的单体化和整个世界的混乱推向了极致。

　　作为其表现，我们的社会终于变成了一个 “只认个体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个体的

意志、向往成了社会全部存在的前提或社会运动的原因”的单体化社会。〔１６〕也正是为了维

护作为主体的无数个单体的特权，法律才会将他们与其他人和所有其他存在严格区分开来，

进而将各种稀缺资源分别罗织到他们的名下，以满足这个 “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需求。

在这种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和法制之下，己私的满足和获得已成为作为目的的主体的全部

所思所想、所欲所为的惟一出发点，并可因其为天赋的自由意志所为而天然获得某种合理

合法性。因为，理性的根本任务或全部职责就在于自我的充分发展和实现，它只需对其基

于自由意志而采取的行动负责，而无需将所谓的利他关怀和伦理付出作为基本职责。于是，

个体的自我性、自利性和自由需求被全面开发出来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利需求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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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制度文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４６页。
“理性不是别的，就是权力，是十分隐蔽的权力意志。”见前引 〔５〕，哈贝马斯书，第６５页。
［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
版，第４１页。
前引 〔１３〕，江山书，第３７８页。



本身并无对错可言，而且，只要无数个利益中心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能够在制度上得到有效

归置和协调，其对整体世界的发展也不会构成大碍，但问题是，在一个作为绝对真理化身

的上帝已被宣告死亡的唯个体是从的人本主义时代，在一个作为自在之物的世界本体已被

宣布为不可知的唯纯粹理性是从的理性主义时代，〔１７〕无数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性所能给出

的永远只能是相对真理，而无数个相对真理之间的冲突又必将导致无数个个体、自我和自

由之间的冲突跃出制度的边界，进而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诱发文化、观念、意识形态乃至

文明的冲突。这便是当下各种现代性矛盾全面爆发的前因之一。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

自由与自然、精神与肉体、理智与感性、意志与体制，全面开战，“无处不战场，无处不厮

杀，无处不流失精神之髓”。〔１８〕

　　然而，物极则必反，就在以个体为本位的普世化权利或人权将社会结构的单体化趋势
推向终极时，〔１９〕就在以理性为本位的主体性已经将整个世界的混乱和对立引入到前所未有

的危险境地时，一场基于文化或文明冲突而诱发的对启蒙运动及其培育的现代性的反思和

批判运动开始了。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与海德格尔，从巴塔耶、拉康到福柯和德里达，

各种针对现代性的批判浪潮此起彼伏，而构成这些反现代或后现代批判性论述重点的恰恰

是 “以主体性原则为基础的理性”。〔２０〕因为，以理性为核心的主体性的最大不足就在于其

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所创造出来的主体 （理性）与整个世界 （客体）的对立，以及通过权利

概念构造和普世化而实现的二元对立的实证化。正是基于这种主体性构成及其实证化，那

个在存在论上始终无法脱离自然、他人和社会而存在的身心统一的人，才被最终塑造成了

一个高于一切、也孤立于一切〔２１〕的只服膺于其自身所发现的普遍真理的静止的、孤立的、

封闭的、超验的精神实体，一个无色无味、不笑不愠的抽象的理念人，〔２２〕并因此不得不堕

入与整个世界对抗的孤独境地。面对这种境地，纷至沓来的批判性浪潮，虽各自致力的方

向不同，但试图克服这种精神实体所处的静止的、孤立的、封闭的、超验的状态依然构成

了其主流。为此，黑格尔提出了其辩证的绝对理性哲学观，试图以一种动态的自我建构过

程化的绝对精神主体观来取代传统的静态的与客体对立的主体观，进而实现对前述二元对

立的精神统合。〔２３〕但是，这种停留于意识内部的自我统合终究还是没能走出意识范畴本身

的限制，从而使得黑格尔的哲学最终未能真正走出传统的 （唯心主义）主体哲学的框架。〔２４〕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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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将作为绝对真理化身的上帝和作为存在本体的自在之物 （被康德宣布为不可知的物自体）请出逻辑之外，是

康德创建其以纯粹理性为逻辑原点的整个哲学体系的重要前提。

前引 〔１３〕，江山书，第３８２页。
“人权是社会单体化的终极形式。”同上书，第３７７页。
前引 〔５〕，哈贝马斯书，第６４页。
理性与身体的分离本身就意味着，理性已与基于身体的物质性而形成的人与自然、他人和社会之间的各种客

观联系相分离，即理性已通过其与身体的分离而将自身孤立于其他存在。

从认识论的层面上讲，身心是可以被区分开来并分别作为理性的分析对象的，但从存在论的层面上讲，作为

现实存在的人却必然是一个身心统一体，一个被身体牢牢固定在物质世界中的物质人，一个其存在意义和价

值必然会受制于各种客观存在的关系人和社会人。正因如此，后世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才会从后

一层面上对传统的主体哲学展开其批判和反思。而这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传统的主体哲学实际上

主要是一种认识论上的主体哲学，而非一种存在论或实践论上的主体哲学，这应是导致其所理解和塑造的人

只能是一个与人的真实存在状态不符的抽象的理念人的重要原因。

力图克服现代主体性使理性自身和整个生活系统都陷入一种分裂状态，是黑格尔哲学的主要问题意识起点。

见前引 〔５〕，哈贝马斯书，第２５页以下。
“黑格尔只能在主体哲学范围内批判主体性。”同上书，第４８页。



不过，黑格尔的出现还是证明了所谓的现代主体观念已遭遇了深刻的危机，而且，也正是

黑格尔就主体的自我建构所展开的辩证的过程化的阐述，为后世的其他哲学引入各种与此

相关的关系性要素和过程性要素开辟了道路。不管是主张以实践辩证法或实践的唯物主义

来统合主客体关系的马克思———它将被黑格尔颠倒的主客体关系再次颠倒了过来，还是主张

以主体间性〔２５〕来实现这种突破的哈贝马斯的辩证的交往理性理论———它将黑格尔所强调的

理性自我关联和完成过程外部化为理性之间的交往与沟通，所有类似的努力无非都是要将

被现代主体哲学过度还原的主体———人被还原为抽象的理性实体，再度还原为一种充盈着活

跃的主体自我与所有他者之间不息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的过程性存在和关系性存在。也正是

在所有这些试图跨出孤立的精神性主体的各种理论尝试中，原先被摒弃或排除在主体范畴

之外的所有他者的再次返场，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的 “后现代”现象。

　　在此过程中，物或自然的返场构成了所有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讨论的革新源泉，
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危机关系的解除，这在实证领域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环境法的横

空出世，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传统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他人与社会的

返场则构成了所有以人际事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主要理论发展动因。所谓的实质正义、

责任伦理、社会连带、社会立法和私法社会化等思潮或行动的一再泛起，无非是希望通过

回归人的社会性，来实现对那个原子化的孤独个体的救赎，从而最终实现对其内含的个体

中心主义和权利中心主义的历史修正与纠偏。２０世纪以后，随着生命科技和相关心理学的
快速发展，身体与感性的返场业已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时代现象之一就是身体哲学和伦理学的快速兴起，并由此带来了对传统的理性人本质

观所持的身心二元论的背离和反叛———与之相对的是更加强调身体的主体性价值的身心一体

论的崛起，进而使之与自然、他人和社会的返场一道共同推动了人的本质观的更新。

三、人的涉身性与身体的主体性价值再认识

　　自然、他人和社会等他者的纷纷返场在努力实现其对孤独的主体自我的历史救赎的同
时，也内在地包含了对传统的单向度的人的理解方式的现实扬弃。面对这种救赎和扬弃，

作为传统主体哲学观念实证结晶的民法，虽然也在某些方面作出了一些切实的努力，如增

设了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等以保护他人和社会利益为目的的基本原则，但这种努力并未从

根本上改变传统民法赖以建立的以理性为基础的主体观，而只是在其原有基座上通过一些

社会性因素的添加进一步完善了不同理性或自我之间的实证关系而已。但是，现在的情况

已有所不同，因为，相对于此前所发生的自然、他人和社会的返场，身体和感性的返场对

民法中人的主体地位的影响将更为根本。这种更为根本性首先就表现在身体和感性的返场

并不像前三者的返场那样主要针对的是人与其他存在之间的应然关系，而是主要针对主体

自身的构成机理，针对的是存在于理性人本质观之中的人的身与心、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

立。正是由于二者所针对的对象不同，所以从传统的理性人本质观的角度看，二者的返场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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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主体间性又称交互主体性，其在个人与社会关系层面所强调的是主体既是个体性的，又是以主体间方式存在

的，是一种社会性存在的个体性。依此，个体间既存在着自由的关系，也存在着共在共存的关系，故主体间

性是对主体性的重新确认和超越。



所具有的意义也是不同的，即前三者的返场所带来的冲击和改变主要是外在的、关系性的，

所追问和力图改变的是人在相对于其他存在时应有的本质，而身体和感性的返场所追问和

力图改变的恰恰是作为实体存在的人的内在本质。人的身体或其一部是否可以被作为物来

对待，受精卵、胚胎、胎儿和尸体是否也可以是人，人是否有权自主决定自己的生与死等，

所有的一切无不关系到生命科技条件下人的内在本质的理解。有鉴于此，以下的反思和讨

论也将重点围绕身体和感性返场后的主体性理解来展开。

　　 （一）理性人观念下的身体的主体性价值

　　在传统的理性人本质观之下，身体之于主体的意义可从两个方面予以观察。其一是从
人作为道德主体的意义上看，由于人的道德主体地位是通过理性的自由本质而获得，故理

性或意思能力对于伦理主体资格的获得是决定性的。〔２６〕至于作为自然物质的人的身体，除

可以像其他自然物一样接受相同的伦理对待外，其于主体的唯一意义就是它是理性和主体

人格的载体。〔２７〕在这种理性已成为道德主体和道德关怀唯一对象的身心区分论之下，身体

本身在道德上并无独立的伦理意义，〔２８〕而是只能通过寄寓其中的理性或人格获得某种伦理

上受尊重的地位———这就如同物只有在成为人的财产之后才具有不可侵犯性一样。且身体在

观念上应属于理性应予摆脱的东西，即人越是能使自己摆脱身体的束缚，人就越自由。〔２９〕

其二是从人作为法律主体的意义上看，由于传统民法大体上接受的也是前述伦理人格主义，

故在民法上，理性也是人获得法律人格和身体受尊重地位 （生命身体健康权等）的正当性

根据。不过，与传统伦理哲学过于强调先验理性对伦理人格取得的决定性意义不同，民法

作为一种面向现实的建制，其在贯彻这种伦理人格主义时，并没有直接将理性或意思能力

作为法律主体资格取得的前提，而是直接将这种主体资格 （权利能力）赋予给了所有生物

意义上的人，并根据其理性健全程度将人区分为不同的行为能力者。

　　除此之外，民法还在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了身体的主体性价值。其一是在婚姻家庭制度
中，对身体所具有的关系性意义加以了考虑，并将男女两性的差异和人与人之间的血缘或

基因关系，构筑成了夫妻关系和亲属关系的重要基础。其二是在人格权制度中，基于身体

的理性或人格载体意义的考虑，生命身体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和与身体相关的隐私权也都

得到了法律的承认。此外，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出现以后，身体的体验 （如疼痛）所具有

的伦理意义和社会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法律的肯定。其三是在物权制度建构中，

身体被构筑成了决定一物能否成为法律上的物的重要标准，即只有在人的身体 （以及作为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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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理性的存在，只有在决定自己的目的，并具有自发地予以实现的能力时，才被称为人格。”见前引 〔３〕，星
野英一书，第２４页。
传统民法上，人体非物，而为主体人格之一部的学说即由此而来。参见 ［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

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７６页。
笛卡尔的 “身体机器论”（［法］笛卡尔：《笛卡尔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９页）即为其典
型代表，而这恰恰构成了身体伦理学所要重点批判的对象。参见周丽昀：《身体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的后现代

视域》，《学术月刊》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４５页以下。
这种倾向是 “西方世界中对自由观念的理解的本质要素”（［加］许志伟：《生命伦理：对当代生命科技的道

德评估》，朱晓红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６页）。因为，按照西方世界的理解，理性在认知
和伦理领域代表的是真理和善，是人的主体性及其自由和尊严之所在，而身体在认知领域代表的是感性、偶

然性和不确定性，在伦理领域代表的是欲望和罪恶的渊薮，是人性当中较为低级和次要的一面。故身体除可

以作为理性或人格的载体外，基本上可以被看成是真理的干扰、道德的敌人和主体的囚笼。



其延伸的工具）的物理支配能力范围内的物，才能成为物权的客体，而占有和劳动之所以

得以成为物权取得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与身体的作用密切相关。

　　总之，在传统的理性人观念下，身体虽然并非法律上的人的主体资格取得的伦理根据，
但作为现实建制的民法，还是对身体所具有的诸多意义加以了考虑，并分别在不同的制度

构造中予以体现。但是，面对现代生命科技的挑战，这种考虑显然还有诸多不完全之处，

尤其是在身体之于主体的财产性意义、未出生或已死之人的身体的伦理意义、人的身体体

验所具有的感性意义等方面，缺乏必要的、充分的认识和考虑，从而给身体返场后的人的

主体地位构造，留下了许多需要重新加以考虑和评价的问题。

　　 （二）“涉身人”观念下的身体的主体性价值

　　如前所述，身体和感性的返场所带来的主要是身心一体论对传统的理性人本质观所持
的身心二元论的历史纠偏。依据身心一体论，所有的人都必然是一个被身体牢牢定位在与

他者并存的物质世界之中的 “涉身人”，一个与他者存在各种客观联系的关系人和社会人，

而不可能是一个可以脱离身体和其他存在对其存在状态和意义的约束的纯粹理性之人或理

念人。而一旦我们愿意接受这种 “涉身人”的主体观念，则此前被高扬的理性所遮蔽的身

体价值和意义将得到更多的呈现。

　　１．身体的本体性价值
　　所谓身体的本体性价值，是指身体之于作为主体的人的人格形成和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在这方面，传统民法虽然也有所考虑，但考虑得更多的是身体所具有的消极载体意义，但

在现代生命科技条件下，其考虑也存在一些不周之处。首先，传统民法很少考虑身体之于

主体的情感、体验和自我认知等非理性构成所具有的意义。在这方面，较晚出现的精神损

害赔偿制度虽然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法对人的身心体验的道德

关怀———我国法上的赔礼道歉制度也大体如此，但受制于传统民法重理性、轻感性的固有观

念，这种关怀仍非常有限，尚不足以反映身体在这方面所具有的全部意义。例如，尊严死

和安乐死议题的出现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的身体体验对主体人格的重要影响和意义。

因为，在此类议题中，真正构成矛盾焦点的，首先就是发生于个体内部的身与心的矛盾。

或者说，对于那些备受身心折磨而只求平静死去的人来说，其求死意愿的产生本身就是这

种矛盾的结果。正是因为此时的身体已 “背叛”心灵———给心灵带来了种种不堪的体验和

折磨，所以心灵才会失去对身体这一伙伴的认同，进而产生了想要否定或抛弃它的意志反

应。当然，这种反应本身也是非常矛盾和纠结的，因为求生的本能和意志会要求人好死不

如赖活着，而急于摆脱种种不堪体验的受伤心灵又会要求人赖活不如好死。这种矛盾和纠

结在给患者或其代理人造成决定困难的同时，也给我们这个社会作出相关的公共政策决定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３０〕面对这种挑战，我们显然还认识不足、经验不够，而这在很大

程度上或许就与我们已长期习惯于被理性神话所笼罩，并因此逐渐失去了对人的内在统一

性的深入观照和真正的共情能力有关。在这方面，让人觉得尤为吊诡的是，在我们的理性

已经大范围地允许各种 “未经被剥夺生命者同意”的人工堕胎的情况下，我们却始终难以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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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有关此一议题的更为详尽的讨论和分析，参见黄丁全：《医疗法律与生命伦理》，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８９页以下。



在承认人有自求一死的权利方面迈出真正有意义的一步。或许，这就是我们的理性已长期

习惯于在感性不在场的情况下，纯粹从外部———将自己和他者纯粹作为认识客体———来 “客

观地”观照事物意义的一种必然的矛盾结果。

　　正是这种 “客观”的视角决定了，在面对尊严死或安乐死等类似议题时，传统民法基

本上都会采取一种冷冰冰的理性主义或客观主义的立场，即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和尊严，而不管特定个体生命的具体体验及其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知和评价如何，该个体

生命都无权自主决定其生死。与之相对，如果在此问题上，我们能更多地考虑身体之于个

体的自我认知和评价所具有的构成性作用，更多地考虑该个体生命基于其自身独特的生命

体验和价值观念所形成的对其自身生命存在价值的主观评价和决定，则法律完全有可能在

此采取一种更加符合该个体生命自身体验和意志的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主观主义的

立场。〔３１〕这表明，在面对此类问题时，如何看待一个个体的生命体验及其因此而生的对其

自身存在价值的认知和评价，已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不得不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而这

恰恰显示的是身体之于主体人格所具有的构成性意义。也就是说，身体之于主体人格并非

只是消极的载体或工具，而是同时还具有促进其形成和发展的构成性意义。这种构成性意

义的一个首要表现就在于，身体可促成个体的自我意识及其个殊性的生成与发展。〔３２〕正是

由于有了身体，我们才会被牢牢定位在与他者并存的物质世界之中，并通过身体所固有的

界限将我们自己与所有他者区分开来。我们也只有在这种既并存又区分的关系中才能发现

自我，形成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并随着我们身处各种关系中的身体的历史展开，通过借

助身体所获得的各种感性认识的推动，通过只有我们的身体才能给予我们的体验的意识反

馈，通过身体所完成的行动的反向建构 （身体的行动既展示人格，也反过来建构人格），最

终不断走向自我丰富和超越，进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拥有独特个体性的自我，一个有着独特

的生命体验和价值观念的个体。在此过程中，身与心须臾不离，正是通过身与心的相互协

同，我们才能成为我之所是，并不断地趋向于完满。一旦身与心发生矛盾，甚至互不认同，

则身与心的一体关系就有可能被异化为一种敌对关系，进而使自我面临解体的危险———安乐

死或尊严死的需求即生于此。因此，给予身体的这些构成性作用以必要的重视和评估，应

是法律在完善相关人格权制度时需要重点完成的一项工作。这不仅是因为这将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我们的法律是否应在特定情况下承认人有自求一死的权利 （如通过生前预嘱 〔３３〕

等方式体现出来的决定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是否应对某些与生命科技密切相关的新型人

格权利 （如基因权利〔３４〕）加以承认，同时也是因为这对于那些已获法律承认的 “涉身性

人格权”的具体构造也有着重要影响。因为，如果身体的构成性意义能够更多地得到法律

肯定，则所有的 “涉身性人格权”就都不应该仅仅是或主要是一种单纯的免受侵害的消极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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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参见汪志刚：《“生命的存在本身可否构成损害”之价值迷思———以 “错误生命之诉”为中心的思考》，载明

辉、李昊主编：《北航法律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１辑，第１３６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２９〕，许志伟书，第５９页以下。
生前预嘱 （ｌｉｖｉｎｇｗｉｌｌ）是一个源自英美法的概念，一般是指人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就其将来罹患不可治愈
的伤病或临终时可以采取的医疗措施所作的意思表示。有关该议题更为详尽的分析和讨论，参见李震山：《从

生命权与自决权之关系论生前预嘱与安宁照护之法律问题》，台湾 《中正大学法学集刊》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关于基因权利，较为流行的见解是分别以基因物质和基因隐私为基础来建构 “基因所有权”和 “基因隐私权”。

参见颜阙安：《鼠臂与虫肝的管制———法理学与生命伦理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３４页。



自由权，而是同时还是一种包含了各种支配权能的积极自由权，即人有权在不违反法律的

情况下通过其对身体的自主支配来实现其人格的自由发展，如通过将自己的身体 “捐赠”

给他人使用 （供他人做人体试验、心理测试乃至代他人怀孕等）来实现主体利他需要的满

足等。只有通过这些支配权能的赋予，我们才能更为自由地通过身体自决来发展和完善我

们的人格，同时也能更好地实现我们的存在 （包含身体）之于他者所具有的全部意义。

　　当然，身体之于主体的这种构成性意义并不仅限于主体自身内部，而是同时还对主体
间的情感联系和意愿表达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身体作为一种语言，本身就是许多重要人

伦关系的形成纽带。正是通过身体的传达和接受，我们才获得了走向他心，产生共情、同

感的物质基础和能力，〔３５〕也正是通过身体的相互作用，母与子、夫与妻之间才形成了任何

其他情感都无法取代的情感关系。甚至可以说，所有与我们存在亲密关系的人，都是与我

们存在密切身体联系的人。身体的动作和表达，性的给予与接受，血脉与基因的延续与分

享，肌肤的授受相亲，其意义都非纯生物的，而是同时还是人格的和社会的。因此，充分

重视并正确评估身体联系之于主体和社会所具有的意义，不仅是现代法律在合理地确定人

工生殖 （含代孕）子女的法律父母及其与 “其他父母”〔３６〕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时，需重点

加以考虑的问题，而且是法律在为亲属身份权益提供保护时需认真考虑的因素。例如，在

可归责地致他人失踪的情况下，失踪者亲属的身份权益就会因其与失踪者间的身体和情感

联系已被中断而受到损害，而这种损害本质上也属于对受害人个体人格的一种损害。从心

理学上讲，丧失生活中关系密切的情感和心理支持对象本身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我丧失。

正是有鉴于这种 “身份权亦具有人格关系上的利益”，我国台湾民法才会在修法时，于第

１９５条新增了一项针对身份法益受损时的慰抚金请求权规定。〔３７〕

　　２．身体的工具性价值
　　身体的工具性价值除包含上文所述的身体是主体采取行动的手段和工具外，还应包括
身体所具有的生物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不仅构成了现代生命科技可以对人体或其一部

进行各种科技化利用———人工生殖、器官移植、基因干预和治疗、人体试验、干细胞研究与

治疗、人体与动物细胞融合术乃至复制人等———的现实基础，而且是人体得以被认定为法律

上的物的客观依据。因为，依物权法理，一旦某物被法律承认为 “可为外在于其自身的人

力所支配”（人力可支配性）且 “可满足其自身之外的主体的某种生活需要”（可使用性），

则该物就已经不再是纯经验意义上的物，而是业已成为 “能为人力所支配且能独立满足人

类社会生活需要”的法律上的物。〔３８〕将此法理应用到人体科技利用实践中，可以发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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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３８〕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当我们看到他人在做某个动作或某件事时，我们大脑中的同一区域也被激活。如此，我

们完全可以不经思索就可实时地领会到他人的思想和情感。正是通过这种具有镜像作用的神经元提供给我们

的内部视角，我们才获得了一种可以经验到异己的他心或另一个身体的感受与经验的能力，可以经验到一种

接近感和一种在认知上的直接的身体等同感，进而产生共情、同感等体验。参见 ［德］Ｄ．洛马尔：《镜像神
经元与主体间性现象学》，陈巍译，《世界哲学》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在人工生殖是以代孕方式进行时，因代孕而生的孩子在理论上可能会有各种不同意义上的父母，如基因父母

或遗传父母 （卵子或精子提供者）、怀胎母亲 （子宫提供者）、契约上的父母 （代孕契约的要约者）和法律意

义上的父母。

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１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５２页。
民法上的物的基本属性在于其 “能为人力所支配”且 “能独立满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参见王泽鉴：《民法

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１４页。



体试验、器官移植等人体利用方式在一定范围内的合法化，实际上已经代表了法律对人体

的人力可支配性及其一定范围内的可使用性的明确承认。亦即，依物权法理，现行法制实

际上已经承认了人体也是法律上的物，而不是像传统法理所说的那样，只是主体人格之一

部。只不过，依现行法制，这种物的可流通性和使用范围依然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这种限

制属于对人体之上的物权的权能限制，而非否定人体的物权客体性。〔３９〕

　　除此之外，身体所具有的另一重要工具价值就在于，它同时还是我们与所有其他个体
相区别的重要标识。在传统民法中，这种标识价值的权利化起初主要是通过肖像权的构建

来实现的。不过，在人类已经发现并可利用基因这一 “生物身份证”来识别不同个体身份

的生物科技时代，为维护主体对其身体标识利用所享有的自主控制权利，法律上仍有必要

通过基因隐私权或类似的权利建构，来进一步扩展其身体标识价值私权化的客体范围。

　　３．身体的关系性生成价值
　　这里所谓的身体的关系性生成价值，并不是指身体所具有的为人与自然和他人发生各
种联系提供物质基础的价值———这种价值已内含于上述各部分，而是指身体的变化给人的主

体地位及其所处社会关系带来的动态影响。在这方面，身体之于作为社会性存在和历史性

存在的人来说，其意义无疑是不容小觑的。因为，作为一个实体，人永远是一种身处各种

社会关系中的 “临在”和具有时间向度的 “续在”。正是这种 “临在”决定了人的主体身

份和地位必然是相对于其所依赖的社会环境而存在，代表了社会对其存在价值的一种评价

和肯定。“续在”则显示了人的存在状态的动态变化性。正是这种动态变化性决定了，人的

生物状态的变化往往会影响到其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方式，影响到其与他人之间的社会

关系和整个社会对其存在价值的评价。于此，身体的关系性生成价值得以产生。正是随着

人的身体的发育、成长、衰退、疾患和死亡，聚结于个体之上的社会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

化，进而给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带来影响。只不过，在现实中，这

种影响有时是短暂的、可逆的，所能产生的只是一种量变意义上的变化，如因身体罹患一

般疾病而引起的社会关系变化通常就是如此；有时则是不可逆的，并最终会导致聚结于个

体之上的被社会视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其典型体现就是在人的发育、成长、衰退

和死亡这一不可逆的过程中，有些事件或时间节点的出现会被社会评价为对人的社会性本

质具有质的规定性的影响。传统民法之所以会选取出生、成年、已届婚龄、死亡、罹患精

神障碍等作为决定民法上的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要标准，其原因即在于此。

　　这种动态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制度设计已经表明，传统民法虽然在伦理上接受的是
理性人的本质观，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理念中的理性人在现实

中的真实存在状态及其意义变化。这种兼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更具实证品格的民法

在某些方面对启蒙哲学的理念化品格的扬弃，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扬弃本质上只是在传

统的先验的、静态的理性人基础之上加入了某些现实的、动态的要素，但并没有从根本上

摆脱前者的内在局限，即没有摆脱人的生物实存体与道德或法律人格的二元区分的主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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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那种拘泥于传统理论而拒绝承认人体为物的观点，不仅有以伦理判断或意识形态取代法理逻辑之嫌，而且在

实践中不利于对与人体利用相关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应予放弃。当然，在肯定了人体也是物的前提下，

其物权的行使仍须受到一定的法律的限制。详见汪志刚：《民法视野下的人体法益构造———以人体物性的科技

利用为背景》，《法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造机理。正是基于这一构造机理，单纯的人的生物实存体的存在本身并不必然会给其带来

伦理上或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如受精卵、胚胎、胎儿和尸体在法律上就不享有主体资格，

而是仍需在理性人本质观之下接受那些享有主体资格的人对其存在价值所作的评估。

　　这种以单向的个体发展的动态线性过程中的某些静态时间节点作为决定主体资格有无
的做法，虽然在一定范围内有其合理性，但客观上也存在不能全面反映人的真实存在本质

之弊。因为，在现实中，只要是人的生物实存体存在，这一实体就必然具有只有人才具有

的生物质 （人的物种特质）、关系质和社会质 （处于各种关系中的有社会意义的存在）、历

史质 （趋向于自我完满和完成）。正是这些特质的存在决定了，所谓的人格或主体人不应该

只是人的存在的某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呈现出的或有或无的特殊状态，而是人的存在本

身必然具有的区别于世间所有其他存在的根本特质，即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人格性或主

体性的存在，二者在现实中并非两种可分离的不同存在，而是始终一体的。也就是说，作

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的受精卵、胚胎、胎儿和尸体，至少也是一种生物意义上和社会意义

上的人，有资格与其他拥有完满理性的人一起分享只有人才享有的伦理价值和尊严，即它

们在伦理上和法律上是不能被作为无伦理价值的物来对待的。有鉴于此，即便是在权利能

力制度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现代民法还是基于其对人的生物体所具有的前述价值

的部分体认，发展出了一些为胎儿和尸体提供一定特殊保护的规则。〔４０〕在此意义上，如果

我们愿意将所谓的法律主体视为是一种法律上的目的性存在或受保护的伦理地位的话，即

得以成为法律目的和受保护者的自在实体就是法律主体，那么这些受保护的无权利能力者

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法律上的主体，一种其主体地位有欠完满的主体，而所谓的权利能力

者，只不过是一种主体地位更趋于完满的主体而已。它们之间的差异并非是主客体之间的

差异，而只是存在的完满性或主体人格的完满性的程度差异。

　　如此，则所谓的法律人格或主体地位就不应该是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以法律人
为截取的个体发展史中的特定时间节点为裁断标准的片段性存在，而应该是一个随着人的

生物状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过程性存在。它既有一个从无到有 （人的受精卵的出现）和

从有到无 （人的生物体消失）的历史有限性，也有一个在这种有限性范围内逐步增强 （从

受精卵发育为成年人）或减弱 （从人的生物体死亡到其彻底消失）的动态变化性。〔４１〕而一

旦我们愿意将这种更能反映人的真实存在状态的历史有限性和动态变化性作为人的主体资

格的构造基础，则民法上的人的主体资格就具有了可延伸至生死两端之外的 “人”的可能。

当然，要将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仅有以上观念基础是不够的，而是仍需社会共同体对这

种扩展的社会意义或对这些对象是否具有被赋予主体资格的社会价值达成共识。因为，法

律上的主体资格的赋予本身就是共同体对特定实体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进行评估后的一种共

识的反映，即法律只会将主体资格赋予给那些被共同体认为有赋予这种资格的社会价值的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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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例如，以胎儿将来活着出生为条件赋予其在母腹中时受法律保护的独立地位，以公序良俗原则来控制作为

“特殊物”的尸体的利用和处分等。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

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８页以下，第６４页以下。
早期胎儿的流产更容易被接受，杀死极度残疾的新生儿却很难被接受；木乃伊展览很容易被接受，展出刚死

之人的遗体却很难被接受。这说明，在我们的道德观念中，身体的变化是具有道德相关性的，它代表了涉身

人格的历史的增强或减弱，而这种增强或减弱恰恰是我们的人格生命的全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体。〔４２〕在现行法制下，这种决定主体资格能否被赋予的最根本的社会价值就是目的性价

值———主体在法律上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它是法律的目的。

　　４．身体的目的性价值
　　 “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须服从这样的规律，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

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是目的。”〔４３〕如果说，康德这一绝对命令构成了近代

以来的人文主义哲学实验的最终产出或基本共识的话，那么，近代以来所有以维护人的各

种自由权利和平等原则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法制都只不过是它的具体化而已。在这种以人为

目的和价值本位的权利或人权体制下，最能综合反映和陈述其基本价值理念的无疑是人性

尊严。因为 “作为自在目的而实存着”正是人的尊严或主体性所在，即康德所说的 “人性

本身就是一种尊严；因为人不能被任何人 （既不能被他人，也甚至不能被自己）纯然当作

手段使用，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同时当作目的看待。他的尊严 （人格性）正在于此，由

此他使自己高于一切其他不是人、但可能被使用的世间存在者”。〔４４〕

　　这种作为目的存在的价值和尊严，虽然在康德那里被认为是根源于理性或自由意志，
但对于每一个现实的人来说，这种价值和尊严并非只能由理性所独有，而是同时也得为身

体所享有。这不仅是因为作为自在实体的人本身就是一个身心统一体，同时也是因为身体

作为人的存在的发端，本身就对人的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对聚结于人身上的各种社会关系

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前述构成性意义，故人的所有成就、荣耀和价值都应归属于作为身心统

一体的整体人。甚至于在作为个体的人的理性尚未获得充分发育或已经消亡的情况下，作

为自在实体存在的人的生物体依然可以享有这种人所独有的尊严。因为，人性尊严作为人

类集体共同的尊严，所欲尊重的乃是人类集体所展现出的有别于动物的本质，是人之为人

应有的形象和存在方式。正是因为人性尊严系根源于人有别于动物的本质，根源于人类对

自己作为人类应有的形象和存在方式的自我认知和规定，所以只要是人得以区别于动物而

存在的本质规定性所在，就是人性尊严之所在。现行法律之所以禁止任意利用和处分人体

及其一部，禁止将它们完全当作无伦理价值的纯客体或工具对待，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

正是因为它们都是 “人的”，而不是 “动物的”，所以其上必然存在着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

规定性，必然是人的存在方式的一种显现。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所有源于人体的生命物

质和受精卵、胚胎、胎儿和尸体，都是有资格分享人性尊严的非纯客体或工具意义上的目

的性存在。虽然与人体脱离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并非自在自足的实体，无法独立成为一个

作为实体的目的性存在，而是只能通过其所归属的主体或作为人的本质的片段性存在来受

到人性尊严的有限保护，但作为自在自足的可始终维持其实体统一性的人的一种存在方式

的受精卵、胚胎、〔４５〕胎儿和尸体，则应有资格独立分享人性尊严这一最高价值，即它们都

是具有 “尊严能力”（分享人性尊严的资格）的伦理和法律主体，此即为本文所说的身体的

目的性价值之根本所在。当然，这种区别于权利能力的 “尊严能力”概念的提出及其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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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宜琛：《民法总则》，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１页。
前引 〔１１〕，康德书，第４０页。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注释本），张荣、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３９页。
关于胚胎的法律地位问题，“宜兴冷冻胚胎纠纷案”发生之后，学理上的讨论有所增多，并大体上形成了以

“特殊物说”和 “非人非物说”为主要对立学说的局面 （“宜兴冷冻胚胎纠纷案”的一审与二审似乎分别采

用的就是以上二说，参见江苏无锡宜兴冷冻胚胎纠纷案二审判决书 （２０１４）锡民终字第０１２３５号）。



死两端之外的 “人”的实存体的赋予，是否具有基于人性尊严原则而形成的共识能力和可

接受性，在论理上依然是未决和需要进一步沟通的。

四、人的公共性与类的人性尊严的回归

　　以上所述表明，伴随着身体和感性的返场所带来的身心一体论的展开，传统的单向度
的理性人观念实际上已经在其相对于自然、他人、社会及其自身构成层面遭遇了全方位的

挑战。作为其结果，那个被现代主体哲学过度还原的人或主体，终于得以穿越历史的迷雾、

一路坎坷地向我们展现出了其固有的多向度性和整全性，即人不仅仅是一个理性人，而同

时还是一个涉身的、深深扎根于物质世界并历史地展开其命运的物质人，一个有着丰富的

内心世界、善共情、懂仁爱的感性人，一个与他者共在共存的社会人。

　　这样一个在关系和社会界域中历史地展开的身心统一的人，虽然在民法中依然可以是
一个有着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本特质，享有各种权利和平等地位的主体，但不应该是

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通过其拥有的各种能力和地位来完全实现自利的人。这不仅是因

为每个人的存在都必然受到其存在界域 （关系和社会）的限定，更是因为主体地位和权利

赋予的终极目的并不完全在于个体自利，而是更在于个体的自我超越和完满，在于人类本

质规定性的实现。换言之，由各种人性禀赋构成的整全人的存在不是盲目的，而是必然会

受到某种目的质或价值质的导引才能实现其本质，而在一个以共同体形式存在的人人界域

中，这种价值质不可能纯基于特定个体的自利需求而发生，而是必须同时服膺于类的共同

体在其种族发展史中通过无止境的学习和传承所形成的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认知和规定，即

必须服膺于基于类的公共理性与自律而发生的价值质。依据这种公共理性，人类及其每一

个个体的存在价值的终极所归并不在于自利，而是更在于自我超越和完满，在于本质规定

性的实现。正如康德所言：“在其他一切自顾自的动物那里，每个个体都实现着它的整个规

定性，但在人那里，只有类才可能是这样。所以，人类只有通过在许多世代的无穷尽的进

步，才能努力去追求它的规定性。”〔４６〕在这种本质规定性的追求过程中，不仅 “每个个体

的利益所得都是全部个体利益之完全、完整的结果”，〔４７〕是类的共同本质的个别化和分享，

而且每个个体的自我完满和超越也都是这一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故对于每个个体来说，

参与公共、保卫公共既是个体自利的前提，也是每个个体对共同体应负的责任。而对于类

的共同体来说，以共利共存、互助互养来导引个体自主和自利，也是共同体对每个个体应

负的责任。简言之，在人域中，人还应具有一种可统领、指引前述相互纠葛的各人性禀赋

共同趋向终极目的的超越性本质，即学者所说的公共性本质。〔４８〕只有在这种公共性本质的

导引下，那个在民法上被塑造成主体的人，才能真正实现其对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 “占

有性个体主义”〔４９〕和原子化的单独主体性的超越，进而走向一个全面的、开放的、不走极

端和充分发展的主体性，走向一个融入了主体间性和整体论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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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６３页。
前引 〔１３〕，江山书，第３９５页。
同上书，第３９４页以下。
［美］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万俊人、朱国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２页。



　　在民法中，要使人的这种公共性得以发挥其对民法人的诸人性禀赋的导引作用，从而
使得私有权利的自利本性及各人性禀赋间的冲突得以弱化和化解，法律上就必须要有一个

可负载这种公共性及其内在的善的本质的基本原则。在既有的法律哲学实验史中，我们或

许可以筛选出为数不少的与此相关的具有高度明理性与共识能力的基本原则，如 “平等对

待原则 （包括 ‘使各得其份’原则）、正反意义的金律 （包括 ‘Ｎｉｌｎｏｃｅｒｅ’思想）、〔５０〕一
般化原则 （康德的 ‘第一个’无上命令）、自治原则 （以人类 ‘本身为目的’的原则；康

德的 ‘第二个’无上命令）、公平原则、责任原则及宽容原则”〔５１〕等，但从民法的权利法

性质和既有法理共识的角度看，应该说，以康德所提出的 “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

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

该永远看作自身是目的”、“全部准则通过立法而和可能的目的王国相一致，如像对自然王

国那样”〔５２〕的三条绝对命令为基础而形成的人性尊严原则，作为主体公共性本质的实证化

原则，依然不失为当下能较好地解决民法人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困境的基本路径。

　　这不仅是因为该原则本身就是康德所说的三条绝对命令的综合，而且是因为该原则所
内含的人为目的的伦理诫命本身就是人取得主体资格和各种权利的基础，〔５３〕是所有的权利

行使都不能逾越的界限，〔５４〕即康德所说的尊严是 “属于人性本身的权利，而不是属于他个

人的权利”。〔５５〕这一权利或尊严虽然可以被个别化为每个个体所拥有的自主、自决的基本

权或一般法律地位，但本质上仍根源于类的概念之下的人的本性。〔５６〕也正是这种类的本性

决定了，以维护和尊重人有别于物的自我形象和存在方式为内容的人性尊严原则，也同时

内含了一项可制约和导引所有个体私权的公共权利，即每个享有平等、自由人格和尊严的

人都应同时负有保有自身尊严和按照符合人性尊严的方式去行动的义务———将自己和他人身

上的人性作为目的，而不能将自己和他人降格为纯粹的物或工具。

　　在人的现代性的展开和发展过程中，正是由于人性尊严的这一要义已被以自我为中心

的占有性个体主义所遮蔽，所以单执个体尊严一极的原子化个体虽然获得了自由自主本性

的解放，但却因受极端的个体自利目的的导引而迅速沉沦至人性的谷底———动物性的自利只

是人的最原始本性。这种沉沦式的底线测探在将诸恶的极限彻底暴露出来的同时，也为非

自利性的人的本性的回归提供了巨大动力。自然、他人、社会、身体、感性的纷纷返场是

如此，公共性、人性尊严的类的权利本性的回归同样也是如此，故以人性尊严这一人类种

族史的发展成果来统制私法领域中的人的所有权利 （含人对其身体所享有的权利）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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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意义的金律是指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 “己所欲施于人”，含勿伤害他人 （Ｎｉｌｎｏｃｅｒｅ）的原则。
［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３６页。
参见前引 〔１１〕，康德书，第３０页以下。
“人权从一开始就被隐性地赋予了某种东西，它在一定意义上就表达了具有同等的人的尊严这个规范性实质，

而变化了的历史情况只是将这种东西作为话题提了出来，令人意识到它的存在。” ［德］哈贝马斯：《关于欧

洲宪法的思考》，伍慧萍、朱苗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页。
将人为目的的原则单纯解释为自治原则是一种典型的个体主义思维的产物，同时也可被视为是 “以权利为视

角的理性法”在将 “以义务为视角的理性伦理”转换为法律时所发生的要义丢失———义务性规范内容的丢失。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８６页。
“个人从更高的、他与所有人共享的源泉中获得这种尊严。如果他有权获得……尊敬，那是因为他身上具有某

种人性的因素。人性是神圣的、值得尊敬的。”［法］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汲?等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０６页。



既是激发人内在的原善的需要，更是化诸恶为善，将人引向一个更为恢弘、博大的人性自

由之境的目的王国和大同世界的历史必然。德国法之所以视保障人性尊严为一项普遍化的

最高宪法原则，并将 “人类作为物种所享有的尊严”〔５７〕纳入其要义之中，目的即与此相

合。法国民法典在１９９４年修法时引入 “法律确保人的首要地位、禁止对人的尊严的任何侵

犯，保证每一个人自其生命开始 （笔者注：而非自其出生时）即受到尊重”的原则也应有

此义。作为有着深厚的仁学 （人学）传统，向来即以追求人群和睦、人道大同为鹄的中华

民族，其在制定涵养人性的民事基本法 （典）时，〔５８〕自当也应将这种民族理想和时代共识

凝结于其体系之首，以更新已被所谓的现代性扭曲的主体形象和人性组合程式，同时也能

更好地应对因生命科技时代的到来而给人的主体地位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综上可见，在经历了历史的曲折回环和各方的挑战与批评之后，作为近现代民法中人
的主体地位构造基础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单向度的理性人观念，已经从理论和现实层面暴

露出了其时代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表现在其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人的多向度性所

为的几何式切割本身就是反辩证法和整体论的，而且表现在其将特定时代 （启蒙时代）需

要特别加以强调的诸人性禀赋中的一性 （理性）上升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做法也存在过度

抽象和理念化之嫌，并由此带来了其理念中的人对现实中的人的背离。正是这种背离决定

了，将人的理性向度从事实上已深深互嵌互联、不可切分的人的多向度中分离出来，并以

之作为人的唯一本质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同时也是残忍的。因为，它不仅遮蔽了人的身

体、自然与他人、情感与体验于主体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且将人引入了一个日趋成为自

然的暴君、他人的敌人和自身的独裁者的坎坷歧路。有鉴于此，更新人的本质观，并以之

为基础来进一步完善民法中人的主体地位的构造理念和方法论基础，应是变化了的时代给

民法提出的基本要求。〔５９〕

五、民法中人的主体地位构造基础的修正

　　 （一）理念基础的修正：从单向度的理性人到多向度的整全人

　　如前所述，人的涉身性与公共性的回归在凸显了传统的理性人本质观在某些方面的理
论失当的同时，也为我们站在历史的这头，通过历史资源的回溯重塑一个更具整全性，更

能全面、准确反映人的真实存在状态的主体哲学观奠定了理论基础。依据这种更具整全性

的人的本质观，作为主体的人不应该是一个纯精神的或纯理性之人，而应该是一个兼顾实

体和关系、存在与生成的范畴，即人既是一个身心合一的自在自为的实体性存在，又是一

个向他的、与他者共在的关系性存在，同时还是一个由 “我之所是”不断趋向于 “完全成

为我之所是及其应所是”的动态的历史性存在。简言之，人在本质上应是一个在实体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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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准则上的民法，不可能不作相应的调整”。见前引 〔２〕，苏永钦书，第６１页。



系向度的双重结构作用下不断趋向于完满的去向终极目标的旅者。〔６０〕

　　作为一个旅者，人首先必须是一个存在的实体，一个有着身心须臾不可分离的人性结

构并在关系中存在和展开的实体。在这一实体中，身体不仅是人的存在的物质形式和原初

所在，是意识展开其所有活动的前提和手段，同时也是人得以成为一种历史性和社会性存

在的基本依据，是自我获得其向他向度和历史向度的物质根源。〔６１〕只有通过与必然处于时

空和关系之中的身体结伴而行，作为意识的自我才能在这个世界中展开其命运并完成其自

我实现之旅。而意识作为这一存在中最为活跃的构成性因素和超越性因素，则构成了人的

一切生命活动的统合中心和能动中心。正是通过意识所拥有的各种能力在外我和内我世界

中的双向展开，人才能得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并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产生各种体验、形

成自我意识和发现自己的自由、责任与本性，进而使自己成为一个不断超越自我、自律地

通向他人的道德性存在。也只有通过意识的自我反思、自我传达和信息统合，作为关系性

存在的实体的人才能不断地超越自身身体及其欲求、经验的局限性，通过与他人的精神联

合和互惠性的相互给予，最终与作为同伴的他人结成各种社会性的联合，并在这种双重联

合中将自己有限的存在和旅程升华为一种不断趋向于无限和终极的超越性存在。

　　其次，作为一个实体的存在，人不单单是自在的、自为一体的存在，同时也是向他的、

与他者共在的关系性存在。因为，不管是人的身体，还是其意识，其原初的存在状态都是

缺乏实存完满性的，充满了各种需求和匮乏，故人需要依赖自然和他人才能生存和发展，

需要通过向他者保持开放来实现自身的完满。同时，人的身体和意识又是内在活跃的，有

着运动的本性，需要通过与他者的互动和相互给予来建构和分享自身的个殊性、丰富性和

完满性，进而使自己成为与他者互养、共在的关系性存在。

　　最后，作为一个在实体和关系向度共同作用下的历史的存在，人的存在并不是盲目的，

也不是纯利己的，而是有着不断趋向于自我超越和完满，趋向于类的共同本质的实现的公

共性。也只有在这种公共性的导引下，各相互纠葛的人性禀赋才能走向彼此融合，各自为

在的个体及其权利才能突破其内在界域限制，进而实现其存在方式的公共化和与他在的共

利共存，并使得每一个个体得以在参与公共、保卫公共的过程中共享类的历史发展成果。

　　 （二）方法论基础的修正：整全性思维的体系性贯彻

　　整全性的人的本质观的引入，在为民法中人的主体地位构造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理

念基础的同时，也为其构造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即以一种更为符合系统论和整体论

的辩证思维方法，来更新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法。按照这种辩证的思维方法，

民法在构造人的主体地位时，应既要强调与此相关的各要素之间的区分和对立，又要重视

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性，并对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的动态变化加以必要的考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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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６１〕

在人的本质观上，马克思的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参见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０页）的思想突出强调了人的存在的社会性本质，舍勒的 “人是超越的

意向和姿态，是祈祷的、寻求上帝的本质”（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９９年版，第 １２９７
页）的思想则突出强调了人的超越性本质和趋向于目的的旅者本质。这些思想对于克服传统的理性主义的人

的本质观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见前引 〔２９〕，许志伟书，第２７页以下。



而实现民法世界中的人与现实世界的人的相对统一。

　　首先，民法在以人物相别、人人相分为基础来构造人的主体地位时，应既要看到它们
之间的分与别，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统与合。因为，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区分的目的从来

就不在于其自身，而是更在于对作为整体的系统的把握。更何况，任何存在之间的区分都

只不过是对一个更大系统中的不同要素的区分而已。它们除各自为在外，同时也共在共存

于同一统一体中———以上原理同样适用于身与心、理性与感性和权利与责任的区分。正是这

种既分又统的关系决定了，任何一个人在相对于其他存在时，都既是以其他存在为其 “供

养”来源或 “客体”的主体，又是为其他存在提供其存在和发展所需 “养分”的 “客体”。

以此观之，在现代生命科技已经将人体的物性充分开发和揭示出来之后，承认人体既是主

体人格的载体，也是法律上的物或客体，非但不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贬损，反倒更能显现

出人对其自身存在本质和意义的更为清晰地认识与把握，〔６２〕进而使之得以更好地利用其地

位———基于自然的恩赐而取得的万物之灵长的地位和经由现代性的洗礼而取得的自由平等之

地位———来为其他存在和整个共同体的存续与发展提供其应有的助益。因为，在人与物和他

人的关系层面，人体的物性不仅是人从共存于大自然母体中的他在中获得各种给养，实现

与他在的互生互养的物质基础，而且是人体得以被生命科技驯化为可造福于人的价值客体

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许多重要的伦理和法律关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媒介与手段。而明了

这一切并学会对人体的物性善加利用、对人体的存在价值妥加保护，正是近代以来的科技

和社会的发展给人类所带来的一项重要精神财富。因此，承认人体也是法律上的物，对聚

结于人体之上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受保护价值给予必要的重视，应是修正人的民法存在形态

及其价值的必要举措，同时也有助于克服传统民法理论所内含的非此即彼 （人的主体性与

物的客体性的不可通约和互换性）的僵化思维及其对人体地位的不当贬损。

　　其次，民法在强调理性的伦理价值及其对身体的主宰性地位的同时，也应重视人的身
体及其体验所固有的伦理和社会价值，重视身心之间的依存关系。从这个角度讲，承认前

文所述的未出生或已死之人的生物体也有资格与法律上的权利能力者一道分享人的生命所

享有的伦理价值和尊严 （尊严能力），有资格成为法律上的目的性存在———而非只能作为其

他目的性存在的客体和手段，不仅有助于克服传统民法之下生死两端之外的 “人”的生物

体并非法律上的人或主体的法理逻辑与现实中人的伦理观念的矛盾———依据现实中的人的伦

理观念，未出生或已死之人并非完全无伦理价值的物，而是应该得到一定的尊重的具有伦

理和情感价值的存在；而且有助于在社会生活中倡扬一种更为宽厚、更富仁爱之心的道德

风尚和情怀，有助于避免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主体对非主体性存在 （含此处所说的尊严能力

者）的 “殖民”和 “强盗性的”、“沙文主义的”统治和控制在生命科技时代的再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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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基于现实的考虑，民法学理上虽然已日益倾向于肯定与人的活体相脱离的细胞、组织和器官 （乃至于尸体和

胚胎）都是一种法律上的特殊物 （其利用和处分须受到公序良俗原则限制的特殊物），但却始终不愿承认作

为它们共同源头的人的活体本身也是物。这种只论其流、不论其源的做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离开了对

人体本身法律地位这一本源问题的讨论，所谓的特殊物说其实很难获得有效的证成 （既无法有效地证明这些

特殊物的物性是从何而来，也无法有效证成其利用和处分为什么以及须受到何种公序或良俗的限制），更无法

以此为出发点来解决人的活体的物性利用中 （如人体试验、代孕等）所生的各种法律问题。



像当年的罗马贵族们将奴隶当作 “会说话的工具”一样。〔６３〕因为，未出生之人本身就是那

个最终以法律人格登临生活舞台的自我之源，已死之人则是那个必将谢幕的法律人格的自

我之归。“去源舍归”，不仅是对人的真实存在状态的人为宰割，更是一种对人性的深层撕

裂。我从何来，我将何去；来也罢，去也罢，人性的妥当安置终究不能失其尊严和体面，

是以尊严能力概念的引入应有其技术和人文两收之存在合理性。

　　与之相关联的是，在生命的伦理价值和尊严可被同时归属于人的生物体及其意志的前
提下，有条件地肯定———在人性尊严原则的统制下———人有权通过对其身体或其一部的积极

支配 （如终止维生医疗和将身体的一部分作为 “礼物”捐赠给他人等）来实现其自由意志

和对他人的伦理关怀，应是更好地维护作为身心统一体的人的尊严———插着管、忍受着巨大

痛苦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死亡未必符合人的尊严，体现法律对同情、仁爱和爱的付出等人

伦情感的尊重的必要选择。也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摆脱前文所述的那种由理性 （集

体理性）所建立起来的，可以无视生命的具体存在状态的冷冰冰的、纯粹从外部来认识生

命价值的客观化的生命价值论。此外，为了维护人的生命与其各存在向度的动态统一性，

针对现代生命科技条件下所产生的各种因人的生理原因而导致的社会关系变化，法律上也

有必要为了更好地维护人的地位和尊严，在某些具体的制度构成上作出一些必要的调整，

以体现民法对身体所固有的关系性生成价值的现实关注，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医学

和生命科学这些关乎价值和道德的事业被扭曲为一种损害人的基本权利和人伦关系的事业。

例如，增设为那些因年老、患病 （残障、智障等）而丧失自主行动能力或不能亲自处理自

身事务的成年人提供特殊保护的制度，增设可解决人工生殖 （含代孕）子女的法律地位及

其与 “多个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６４〕增设与基因相关的民事权利，〔６５〕适当加大

和细化对患者和 “生命材料供应者”的特殊保护等。

　　最后，民法在将各种权利归属于作为主体的个体人的同时，不应仅强调这种权利的自
由、自利本性，而是应同时重视其责任和公共本性。因为，归属于个体的权利本身就是类

的权利的个别化和分享。若无类的存续、发展与进步，则所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被归属于个

体的权利都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幻影，所谓的权利的自由、自利本性也将因其已失去必要的

公共价值依托而被降格为动物式的自由、自利。因此，以前文所述的作为公共价值的更高

的善———自利只是次优的善———来统领和导引人的各人性禀赋及其各项权利的行使，不仅有

助于克服传统民法中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利的、占有性的权利中心主义，而且是将人引入

一个更为全面、自由发展的开放性存在和超越性存在的必由之路。就此而言，回归前文所

述的人的公共性，将内含类的尊严的人性尊严原则作为统制人所享有的各项人身权利 （含

人体物权）行使的最高法则，应是当下民法实现其对人的多向度性在其历史展开过程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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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６４〕
〔６５〕

“西方的法律只是那些具有法律人格的人之间的规则，是他们的合意或妥协……至于这些人同其余人的关系和

对外的统治、控制，则一概是非 ‘法律’的强盗规则、沙文主义规则、殖民规则。”“所有的法律革命只是扩

大了主体范围，并没有放弃主体的特权本身。”“法律若冀希有所进步、发展、变革、扩展，也只是从主体这

一概念上去做文章。”见江山：《法律革命：从传统到超现代———兼谈环境资源法的法理问题》， 《比较法研

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第２４页。
法国民法典第七编第三节 “借助医学方法进行的生育”即专门为此而设。

在这方面，法国民法典第１６—１０条和第１６—１１条关于遗传特征的检查和鉴别的目的范围及知情同意原则的
运用所作规定，第１６—１３条关于禁止基因歧视的规定，无疑是很值得借鉴的。



展现出来的人体物性与人的人格性、人的自利性与他利性、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矛盾的

有效归置和妥当协调的必要价值选择。

结　论

　　综上，本文认为，近现代民法中人的主体地位是建立在发端于近代启蒙哲学的二元对
立思维下的单向度的理性人的理念基础之上的。这种理性人观念虽然有其合理性，但随着

历史的发展，其固有弊端已充分显现，并因此受到了各方批判和包括生命科技在内的各种

现实发展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和批判，民法如果要继续保持其时代适应性，首先就应更

新其所持的人的本质观，建构一个更加符合时代发展需求，更能准确反映人的真实存在本

质的整全性的人的本质观，进而以此为基础来更新人的主体地位构造理念和方法论基础，

并将人的身体所具有的各项价值，人的公共性对人的各人性禀赋的导引作用和人性尊严

（含类的人性尊严）原则对各人身权利 （含人体物权）行使的统制作用纳入其体系，同时对

一些相关的具体法律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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